附件：
[bookmark: _GoBack]阜阳师范大学大学生就业创业实践基地合作协议书
甲方：                                 （单位）
乙方：                                 （学院）
为更好地做好乙方大学生就业创业实践工作，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就合作建立“就业创业实践基地”（编号：FYNC-00  ）事宜签署本协议书，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一、合作目的
第一条  建立“就业创业实践基地”，目的是接收在校大学大学生进行就业创业实践，为其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就业能力创造条件；为甲方的发展和选人、用人搭建平台，实现双方共赢。
二、合同期限
第二条  本协议期限为五年，自20   年   月   日起，至20   年   月   日止。合同期满后双方视情续签或中止协议。
三、合作方式与内容
第三条  甲方愿在协议期限内，与乙方合作建立“阜阳师范大学大学生就业创业实践基地”，基地每年负责为乙方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创业实践岗位。
第四条  乙方按照甲方岗位需求挑选在校大学生，并选派到甲方进行就业创业实践，时间可视甲方工作需要确定，乙方所选派的青年应身体健康，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
第五条  就业创业实践期间，乙方选派人员的工作（包括业务培训）由甲方安排和管理，乙方予以协助。
四、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  制定就业创业实践管理和学习制度，同就业创业实践人员签订相关协议。
第七条  安排就业创业实践岗位，原则上需要与参加就业创业实践学生所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向吻合。
第八条  负责就业创业实践人员在岗期间的学习和管理，有权要求就业创业实践人员遵守本单位各项规定。
第九条  乙方保障甲方学生就业创业实践期间人身及财产安全。
第十条  对就业创业实践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指导，培训内容及时间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十一条  就业创业实践结束时，为实践人员出具鉴定证明。
第十二条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就业创业实践人员。
五、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三条  乙方协助甲方对就业创业实践人员进行管理，加强就业创业实践人员政治思想教育和安全教育，督促就业创业实践人员保守甲方商业秘密、技术秘密，遵守甲方有关规章制度；安排专门人员对就业创业实践人员进行联系和跟踪，发现问题及时与甲方沟通，共同协商研究解决办法。
第十四条  面向本校公布甲方就业创业实践岗位信息，向甲方提供就业创业实践名单（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年龄、所学专业（技能）等信息），组织就业创业实践人员到甲方进行就业实践。
第十五条  在甲方未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时，乙方有权终止本合同。
第十六条   乙方有权监督甲方对乙方就业创业实践、见习人员用工情况，如就业创业实践、见习人员在就业创业实践、见习期间遭受伤害，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予以积极协助索赔。
六、保密协定
第十七条  乙方教育就业创业实践人员对涉及甲方的技术和商业等秘密进行保密。
七、合同生效及其他
第十八条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甲乙双方公章生效。
第十九条  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可以变更本合同相关内容或终止本合同。
第二十条  甲、乙双方如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如经协商未达成一致的，任何一方均可将该争议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决。
第二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持一份为凭，招生就业处备案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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